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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系因无偿划转所致，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创业”）于 2025年 4月 9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国际集团”）的通知：

东方国际集团与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上实集团”）签署了《关

于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无偿划转协议》（以下简称“《无偿划

转协议》”），上海上实集团将其持有的东方创业 23,000,000股股份无偿划转至东方国

际集团，占东方创业总股本的 2.62%。 

近日，东方国际集团收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国资

委”）《关于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部分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

复》（沪国资委产权[2025]85 号），同意上海上实集团将所持有的东方创业 23,000,000

股股份无偿划转至东方国际集团持有。本次国有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国有股无偿划转前，公司控股股东东方国际集团持有东方创业 427,293,874股

股份，占东方创业总股本的 48.68%，东方国际集团的一致行动人上海纺织（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纺织集团”）持有东方创业 90,297,015 股，占总股本的 10.29%；东方

国际集团上海市家用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用纺织品”）持有东方创业

1,583,834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0.18%；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丝绸进出口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丝绸进出口”）持有东方创业 247,417 股，占总股本的 0.03%。 

本次国有股无偿划转后，东方国际集团持有东方创业 450,293,874 股股份，占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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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总股本的 51.30%；纺织集团、家用纺织品和丝绸进出口持有东方创业的股数和占总

股本的比例均保持不变。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划转前  划转后  

持股数  占比  持股数  占比  

 东方国际集团  427,293,874  48.68% 450,293,874  51.30% 

 纺织集团  90,297,015  10.29% 90,297,015  10.29% 

 家用纺织品  1,583,834  0.18% 1,583,834  0.18% 

 丝绸进出口  247,417  0.03% 247,417  0.03% 

 

二、本次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859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98号金钟广场 21楼 

法定代表人：冷伟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划入方：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488号 1 号楼 1层 

法定代表人：童继生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经营和代理纺织品、服装等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

作生产、三来一补业务，经营技术进出口业务和轻纺、服装行业的国外工程承包业务、

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承办国际货运代理业务，产权经纪，自有

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双方一致同意上海上实集团将其持有的2,300万股东方创业股份无偿划转至东方国

际集团，占东方创业已发行股份数量的 2.62%。 

因本次划转为无偿划转, 东方国际集团无需向上海上实集团支付对价。本次股份划

转基准日为 2023 年 11 月 30 日。划转基准日至股份过户日期间，划转股份的价值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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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东方国际集团承担或享有，划转股份如发生分红、派息等除息事项，相关孳息归东

方国际集团所有。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国有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东方国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已

就本次权益变动事宜披露《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

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11日 

 


